
田家庵区保健食品科普宣传“乡村行”活动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，市委市政府、区委区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决策部署，大力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。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教体局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妇联联合在全区范围开展“送食安知识下乡、助和美乡村建设”为主题的保健食品科普宣传乡村行活动，现制定方案如下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《安徽省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工作方案（2021—2023 年）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突出问题，重点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消费群体，通过普及保健食品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引导科学认知保健食品、理性消费保健食品、正确选购食用保健食品，增强防范消费欺诈和虚假宣传意识，构建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科普宣传网络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消费环境。
二、工作目标任务
（一）全面普及保健食品相关法律法规。认真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责任制要求，通过主题讲座、公布典型案例、展板展示等形式，广泛宣传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》《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，努力提高全社会对保健食品法律法规知晓度，形成“人人自觉维护保健食品安全”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（二）广泛宣传保健食品安全科普知识。紧紧围绕“保健食品是食品，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”核心理念，采用现场讲解、科普知识小讲座、播放科普视频等形式，针对保健食品基本概念、功能声称、适用人群、标签标识等基本常识和广告管理、生产经营要求、主要监管制度等内容开展科普宣传，提升农村消费群体对保健食品科学认知能力，知晓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、药品区别，理性消费保健食品。
（三）科学引导正确选购食用保健食品。通过现场咨询、消费体验、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，引导消费者到具有资质的经营场所购买保健食品，购买时要认清认准包装上“蓝帽子”标志和批准文号，并索要发票或销售凭据。要结合自身需求科学选购食用保健食品，查看产品标签标注的功能、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，严格按产品标签、说明书规定的食用方法、食用量食用等。
三、活动时间安排
2023年6月至11月，分三个阶段实施。
（一）部署启动阶段（6月份）。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教体局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妇联联合印发《田家庵区保健食品科普宣传“乡村行”活动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适时组织启动仪式推动“乡村行”活动在全区范围广泛深入开展。各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要紧密结合本辖区保健食品市场现状，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群体消费特点，制定特色鲜明的工作方案，确保活动针对性强、形式多样、措施有力、成效明显。
（二）深入推进阶段（7月至10月份）。深入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，通过主题宣讲、现场咨询、展板展示、消费体验、发放宣传资料、播放科普短片、公布典型案例等形式，以村镇主流社区、乡村广场、校园操场、儿童之家等区域为主要场所集中开展宣教活动，区级至少举办2次以上集中宣传活动。活动期间，紧密结合九月开学季开展一次留守儿童助学关怀活动、结合中秋节开展一次专题科普知识讲座、结合重阳节开展一次留守老人困难帮扶活动，助力和美乡村建设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11月份）。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集中宣传和日常教育相结合，认真梳理总结活动期间好的经验和做法，并将其运用到常态化科普宣传教育活动中，持续巩固深化科普宣传成果，逐步形成长效工作机制。各有关部门要同频共振、同向发力，积极发动社会各方力量，多措并举、统筹兼顾开展相关科普活动，全面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大格局。
四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保健食品科普宣传“乡村行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认真对照《方案》要求，精心策划组织，广泛宣传发动，创新活动内容，丰富多元载体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科普宣传开展情况纳入市对区年度食品安全目标评议考核内容，各相关部门要适时组织实地调研指导。
（二）强化活动效果。各有关部门要紧扣活动主题，采用农村群体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，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，深入农村直面群众开展保健食品科普宣传活动，提升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。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组织协调，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发挥利用好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络、微信、微博、手机客户端等多种媒体平台渠道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的科普宣传社会氛围。
（三）抓好统筹结合。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协调动员多方力量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、社会团体等组织平台作用，组建科普宣讲队，编制科普宣传册，深度融合各类媒体平台，开展常态化宣传，实现多元化全覆盖。各有关部门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依法及时受理处置消费者诉求事项，对涉及违法违规问题要按规定程序办理；对涉嫌保健食品重大安全风险问题，要一查到底，依法严惩重处。


